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　移交清冊

單位：

編號：

附件：

	移交職稱：
移交日期：中華民國 　　年     月     日

各關係人：

1、當然監交人  　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簽章

2、接  受  人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簽章

3、移  交  人  　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簽章

4、製  表  人  　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簽章

移交規定：

1、校長、主任、組長及教職員工遷調或離職時應辦理移交手續。

2、當然監交人為直接主管。

3、本冊需列舉移交項目如下：

(1)財產：設備、器具、儀器、圖書、款項等。

(2)業務印信、圖記、簿冊、報表。

(3)會議紀錄。

4.移交清冊一式三份，當然監交人、接受人各執乙份，人事室存正本乙份。








